
广 州 市 黄 埔 区 教 育 局

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关于注销广州市黄埔区
童真幼儿园办学许可证的公告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

实施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民办学校办学应当持有效的办学许可证，

办学许可有效期届满的应当依法申请延续，并应符合法定办学条

件。

广州市黄埔区童真幼儿园办学许可证已于2022年 6月30日

到期。经核查，该园办学场地已被收回，不符合续办条件，我局

决定不予延续。现该园办学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且未延续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

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等规定，本局决定依法注销广州市

黄埔区童真幼儿园的办学许可证。该园在自行组织清算后，应及

时将办学许可证（含正、副本）上缴我局，并依法到登记机关办

理注销登记手续。

办学许可证注销后，广州市黄埔区童真幼儿园不再具备办学

资格，所执办学许可证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不得以幼儿园名义开展



除清算以外的任何活动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

2024 年 2 月 19 日


